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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韶关监狱已报废行政固定资产残
留物处置弃标公示

《广东省韶关监狱已报废行政固定资产残留物处

置公告》经在监狱内网、外网上公示三个工作日后（2023

年 8 月 31 日至 2023 年 9 月 5 日），根据处置公告有关

流程，至截止时间共有 96 家公司报名登记，其中 35 家

公司参加现场公开竞价，其余弃权。

根据处置公告相关要求，经过现场公开竞价，闪电

（广东）环保回收科技有限公司报价（人民币：

288888.99 元）最高，且符合高于我监处置底价（人民

币：103453 元）的竞价要求，宣布为中标公司。

闪电（广东）环保回收科技有限公司中标后，未按

要求及时签署相关协议，逾期未交中标处置款。9 月 19

日，闪电（广东）环保回收科技有限公司致函韶关监狱，

放弃成交资格（附《合同签署放弃函》）。根据处置公

告，“中标方违约或放弃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，并将违约

公司的情况上报省监狱管理局”。闪电（广东）环保回收科

技有限公司所交履约保证金（人民币：10,000 元）予以

没收，由韶关监狱上缴国库。并将违约公司的情况上报省

监狱管理局。

现对弃标情况予以公示。如有异议的，可在公示期

间以书面形式向我监纪检与审计科反映或投诉，地址：

广 东 省 韶 关 市 浈 江 区 犁 市 镇 韶 城 大 院 ， 电 话 ：



—2—

0751-8934286。单位反映或投诉的要加盖公章并有法定

代表人签名，个人的要署真实姓名及身份证号码，并提

供有效联系电话，否则，不予受理。

特此公示。

附件：合同签署放弃函

广东省韶关监狱

22023 年 9 月 19 日


